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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，中南大学学术委员会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教育部

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（教育部令第 35 号）、教育部办

公厅《关于学习宣传、贯彻实施<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>的通

知》（教政法厅〔2014〕1 号）的有关精神，结合学校学科建设、

教学、科研等学术事务发展的实际需要，致力于发挥基层学术组

织和广大教师在学科建设、学术评价与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中

的作用，倡导学术自由，鼓励学术创新，促进学校教育事业发展。

2014 年，校学术委员会有效履行了工作职责，在学校学术事务

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，完成本年度的各项工作任务。校学术委员会

2014 年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：

一、组织学习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等相关文件

2014 年 3 月，向校务会专题汇报了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学习

宣传、贯彻实施<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>的通知》（教政法厅

〔2014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了学宣方案。校学术委员会秘书

处将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通过电子邮件组织校学术委员

会委员学习，在此基础上，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相关职能

部门负责人会议进行贯宣。在制定学校章程的过程中，与写作组

多次沟通，准确定位学校学术委员会职能。

二、修订《中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》并通过教代会审议

按照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学习宣传、贯彻实施<高等学校学术

委员会规程>的通知》（教政法厅〔2014〕1 号）的有关精神，



学校在 2014 年 6月学校章程审批公布后，即启动了《中南大学

学术委员会章程》修订工作。

秘书处组织召开专门研讨会，对现行的学术委员会章程的修

订事宜以及如何合理整合、调整、重组各类学术组织，构建科学

合理、运行规范、统一协调的学术管理体系与组织架构等问题展

开讨论和交流，为校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工作和新一届校学术委

员会组建工作做好前期准备。秘书处认真组织学习教育部《高等

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，依据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和《中

南大学章程》，对中南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（2008 年版）进行

了修订，完成了修订稿。通过电子邮件征求学术委员会委员意见，

并再次召开学术委员会工作会议听取相关意见。在此基础上，秘

书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汇总，并按照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学术委员

会规程》和《中南大学章程》精神对校学术委员会章程修订稿进

行了修改。

三、认真做好“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（2012-2014）”

总结工作

2014 年 11 月，按照教育部科技类学风建设办公室《关于开

展“高校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(2012-2014)”工作总结

的通知》（教技司[2014]303 号）要求，学校对近年来开展的“学

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(2012-2014)”进行了认真和全面的

总结，完成《中南大学“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

(2012-2014)”总结报告》并报送教育部。



四、积极行使学术评价和学术咨询职能

在教育部规程的指导下，学校学术委员会充分发挥和行使作

为学校最高学术审议机构的职能，在学术咨询、学术评价活动中

充分履职。加强学术委员会建设成为学校科研管理机制改革中的

重要环节。2014 年，学术委员会担当处理的学校学术事务包括：

1.改革学校科研绩效评价，完善科研评价办法。科研评价是

科研活动的风向标和指挥棒。一所学校的科研评价方案受到外部

环境和自身发展阶段的影响。作为学校科研管理管个的重要内容，

2014 年学术委员会在科研评价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从 4

月份开始，首先分学部讨论科研评价方案的整体框架和原则；在

形成初稿的基础上，学术委员秘书处先后召开了 3次不同范围的

专家座谈会，深入讨论、广泛听取委员们的建议和意见。此次评

价方案，一是突出了人文社科与理工医类的分类评价；二是坚持

鼓励自由探索与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，两者兼顾；三是突出

质量评价和追求卓越的科研导向，对高水平成果和重大标志性成

果的奖励权重显著增大。

2.形成了以学术委员会为依托的学术评价公开透明机制。对

于学校限项申报的计划项目、人才团队、成果奖励等，授权学术

委员组织评审，淡化相关职能部门的行政职能，充分发挥专家教

授在学校学术事务中的话语权，建立起公开透明的学术评审机制。

3.在学校学科调整、学术规划方面履行咨询职能。年内学术

委员会对地信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、中南重大创新计划、十三五



学校发展重要方向等重大学术问题进行了专家咨询，形成了切实

可行的专家建议供学校校务会决策。

4.受理学术不端行为投诉，开展学风教育。年内共受理 3起

学术不端行为的投诉，按照《中南大学学风建设实施细则》的工

作程序，责成相关组成工作组对时间进行深入调查，形成处理意

见，经学风建设分委员会审核并执行。

中南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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